附件5
2026年汤阴县普通高中批次志愿填报表

	志愿

批次
	志愿名称
	考生选报学校
	备    注

	提前

批次
	特长生志愿
	1.汤阴一中音乐特长班（声乐）

2.汤阴一中舞蹈特长班

3.汤阴一中美术特长班

4.汤阴一中体育特长班（足球、田径）
	参加过汤阴一中特长考试的考生，根据特长项目进行填报。

	批

次

志

愿
	第一批志愿

（分配生志愿）
	第一志愿
	1.汤阴县第一中学

2.汤阴县高级中学
	具有分配生资格的考生填报，考生每个志愿只能选择一所学校，两个志愿选择学校不得重复。

	
	
	第二志愿
	1.汤阴县高级中学

2.汤阴县第一中学
	

	
	第二批志愿

（普通志愿）
	第一志愿
	1.汤阴县第一中学

2.汤阴县高级中学
	考生每个志愿只能选择一所学校，两个志愿选择学校不得重复。

	
	
	第二志愿
	1.汤阴县高级中学

2.汤阴县第一中学
	

	
	第三批志愿
	汤阴县体育中学
	考生可自主填报

	
	第四批志愿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综合高中班
	考生可自主填报

	
	第五批志愿
	第一志愿
	1.汤阴县同芳学校（民办）

2.汤阴县东方学校（民办）

3.汤阴县五一中学（民办）

4.汤阴县育才学校（民办）

5.汤阴县修远学校（民办） 
	考生可在5所学校中选1所自主填报，此批3个志愿为平行志愿，填报时不能重复，注意考虑填报时在学校顺序上保持一定的梯度。

	
	
	第二志愿
	1.汤阴县同芳学校（民办）

2.汤阴县东方学校（民办）

3.汤阴县五一中学（民办）

4.汤阴县育才学校（民办）

5.汤阴县修远学校（民办）
	考生可在5所学校中选1所自主填报，此批3个志愿为平行志愿，填报时不能重复，注意考虑填报时在学校顺序上保持一定的梯度。

	
	
	第三志愿
	1.汤阴县同芳学校（民办）

2.汤阴县东方学校（民办）

3.汤阴县五一中学（民办）

4.汤阴县育才学校（民办）

5.汤阴县修远学校（民办）
	考生可在5所学校中选1所自主填报，此批3个志愿为平行志愿，填报时不能重复，注意考虑填报时在学校顺序上保持一定的梯度。


志愿填报说明：

1.被提前批次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

2.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统一登录省“高中招生平台”填报志愿，志愿填报结束后，不能更改。学生一经录取，应按时报到，严禁强迫学生违背本人意愿填报志愿。

3.平行志愿录取规则：在录取时，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即：由中考成绩总分加上照顾政策分值后生成成绩排序（总分相同的考生，再按语、数、英三科总分排序，若三科总分仍相同，则按照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分数依次排序），按排序成绩从高到低排定位次，然后按照位次优先原则，根据考生平行志愿的自然顺序从前到后进行检索，一经检索到计划未满额的学校，即被该校录取。

4.网上填报志愿“是否同意调剂”栏对我县考生没有实际意义，要求统一选择“同意”，如果学生个人选择“不同意”，带来的意外影响由个人承担。

5.我县普通高中设五批志愿：分别是提前批次（特长生志愿）、第一批志愿（分配生志愿）、第二批志愿，第三批志愿、第四批志愿和第五批志愿，其中第一批、第二批志愿中又分为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第五批志愿中又分为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

6.学生应根据自身情况和志愿填报要求，认真、慎重选报志愿，填报的志愿应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填报，学校和老师不得代替。考生填报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县普通高中取消择校生的政策。考生和家长选报民办学校志愿时，要考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和本人意愿，如被录取，考生应按规定报到缴费，否则影响录取和学籍注册。

